建议完善儿童应用内容监管体系 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防线

摘要：近日，知名儿童启蒙数字内容品牌"宝宝巴士"因在旗下儿童App中展示"三女共侍一夫"等低俗广告，被福州市仓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30万元罚款。此次事件暴露出儿童应用内容审核机制存在漏洞、市场监管执法存在盲区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。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完善儿童应用广告审核规则，网信部门健全儿童应用内容监测机制，教育部门加强教育类APP准入管理，共同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防线。

农工党广西区委委员、南宁师范大学教授欧启忠：近日，知名儿童启蒙数字内容品牌"宝宝巴士"因在旗下儿童App中展示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低俗广告，被福州市仓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30万元罚款，并没收违法所得3.68元。根据行政处罚详情，2025年3月17日，宝宝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一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《移动广告联盟会员服务协议》，将自身移动应用的广告位资源通过SDK等方式接入米盟。在具体运营"宝宝巴士儿歌"App的过程中，宝宝巴士的工作人员未能及时对合作方推送的广告内容进行审核，导致标题为"三女共侍一夫，每月50万生活费，一周两天轮流陪休一天"的文字及图片广告，直接在该儿童App中进行了开屏展示。宝宝巴士作为目标用户为0-8岁儿童的启蒙品牌，此次事件暴露出儿童应用内容监管存在明显漏洞。
一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
（一）广告审核机制存在"漏洞"
市场监管部门对儿童应用广告审核的监管规则尚不完善，缺乏针对儿童应用广告的特殊审核要求。宝宝巴士事件显示，儿童应用接入第三方广告平台后，平台推送的广告内容未经有效审核即展示给用户。市场监管部门对广告联盟、广告主、应用平台三方的责任界定不够清晰，审核责任主体不够明确。部分儿童应用平台将广告位委托给第三方运营后，对广告内容"撒手不管"，审核机制形同虚设。市场监管部门在儿童应用广告审核标准制定方面存在滞后，未能针对儿童群体的特殊性制定差异化审核要求。
（二）平台责任监管"缺位"
市场监管部门对儿童应用平台广告发布行为的监管存在盲区，日常监督检查不够到位。宝宝巴士事件早在2025年10月底就被多位家长曝光，但直到行政处罚落地才引发广泛关注，反映出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置问题。市场监管部门对儿童应用平台的广告发布行为缺乏常态化监测，主要依靠群众举报发现问题。对平台将广告位委托第三方运营后的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平台"甩锅"第三方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。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发布者的审核责任，但市场监管部门对此类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现和查处能力有待提升。
（三）未成年人保护协同"薄弱"
网信、教育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的协同机制不够健全。虽然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已施行，但儿童应用广告内容的监管涉及多个部门，职责边界不够清晰，协调配合不够顺畅。网信部门负责网络内容管理，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广告监管，教育部门负责教育类应用管理，但三个部门在儿童应用广告内容监管方面的协同配合机制不够完善，信息共享不够及时，容易出现监管空白。儿童应用低俗广告问题涉及内容安全、广告违法、未成年人保护等多个方面，需要多部门协同治理。
（四）行业规范引导"不足"
市场监管、网信等部门对儿童应用行业的规范引导不够，行业标准尚未建立。当前儿童应用行业缺乏针对广告发布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，部分平台为追求商业利益放松内容标准。儿童应用广告准入门槛偏低，广告联盟对广告内容审核不严，低俗广告容易流入儿童应用。行业内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，一家平台出现的问题广告可能在其他平台重复出现。市场监管部门在推动行业自律、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力度不够，行业规范发展缺乏有效引导。
（五）违法成本偏低"震慑不足"
市场监管部门对儿童应用广告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偏弱，违法成本偏低难以形成有效震慑。此次宝宝巴士被处罚30万元，但违法所得仅3.68元，相比其品牌影响力和用户规模，处罚力度与违法后果不相匹配。广告法对违法广告的处罚标准相对固定，但针对儿童应用这一特殊场景的违法加重情节缺乏细化规定。部分平台认为违法成本可控，存在侥幸心理，"屡罚屡犯"现象时有发生。市场监管部门在执法处罚的精准性和威慑力方面有待提升。
二、对策建议
（一）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完善儿童应用广告审核规则
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制定儿童应用广告发布专门规定，明确儿童应用广告的禁止和限制内容清单。要求儿童应用平台对接入的第三方广告实行"先审后发"制度，对广告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核后方可展示。明确广告联盟、广告主、应用平台三方的连带责任，防止平台"甩锅"第三方。建立儿童应用广告审核人员培训认证制度，提高审核人员专业能力。对审核机制不完善导致低俗广告上线的平台，依法追究平台主体责任。
（二）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儿童应用广告日常监管
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儿童应用广告专项监测机制，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主流儿童应用的广告内容进行实时监测。定期开展儿童应用广告专项整治行动，对存在低俗广告等违规问题的平台从严处罚。建立儿童应用平台广告发布信用档案，将违规平台列入重点监管名单。畅通举报渠道，建立举报奖励机制，鼓励家长和社会公众参与监督。对多次违规的平台，依法从重处罚，形成有效震慑。
（三）建议网信部门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协同机制
建议网信部门牵头建立儿童应用内容安全协同监管机制，明确网信、市场监管、教育等部门职责分工。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，实现儿童应用内容安全问题的快速通报和协同处置。推动儿童应用全面设置未成年人模式，对模式内的广告内容进行严格限制。完善家长监护功能，为家长提供广告过滤、使用时间管理等工具。建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效果评估机制，定期评估各部门工作成效。
（四）建议教育部门加强教育类APP准入管理
建议教育部门建立教育类APP前置审核制度，要求以"教育""启蒙"等名义上线的APP必须经过教育部门内容审核。明确教育类APP开发者资质要求，对开发者进行背景审查。建立教育类APP白名单制度，对审核合格的APP纳入白名单向学校和家长推荐。禁止教育类APP接入不适合儿童的广告内容，对违规接入的教育类APP责令整改或下架。加强与网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（五）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加大违法处罚力度
建议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加大对儿童应用广告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，提高违法成本。对面向儿童发布低俗广告的平台，依法从重处罚，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。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，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建立违规平台黑名单制度，对屡次违规的平台列入黑名单，实施联合惩戒。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，以案释法，形成震慑效应，引导行业规范发展。




